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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【經濟部】  

一、 該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業受勞動部「綜合性有效提升計畫」之

「提升勞動知能培訓計畫」考核，並與地方政府進行實務課

程交流，同時與勞動部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建立交流及聯絡

機制；局內亦建立同仁相互交流諮詢討論機制，以利後續正

確判定廠商是否違反勞動法令。 

二、 對於勞動申訴案件，已調整採團隊方式辦案，由勞動行政及

勞動檢查人員共同檢視申訴陳情案件，並與主管進行討論；

並藉由團隊討論互相交流，增加同仁對勞動法令的看法與深

度見解。 

三、 建立每季定期召開科技產業園區勞動行政暨勞動檢查業務研

商會議，藉由代表性案例分享予園區管理局及各分局勞動檢

查員，提升自身檢查專業能力及統一尺度。 

四、 經檢討發現本件辦理瑕疵至少有（1）勞檢員調閱資料未完

整，致未查出有加班費少給。（2）未落實勞動部職安署建議

於勞動檢查時應有 2 位檢查員會同檢查。（3）檢查會談紀錄

表勾選有錄音，卻僅有 1 次錄音紀錄；檢查紀錄不完整及不

確實。已律定執行勞動檢查前須先進行案情分析與討論，檢

討陳情內容疑涉法令規定，規劃調查方法，綜整收集資料內

容，妥適做出檢查結果之判定。 

五、 已規劃建置法律諮詢專家學者庫，以隨時提供檢查人員之專

業法規諮詢。  

【高雄市政府】  

一、高市府業在本院調查前，就原承辦人員致電移工說明之處理

過程及言語態度涉有不當部分，核予該員記過 1 次處分，後

續直接服務移工之協調會等事項則改派其他人員處理；並藉

由參與勞動部每年的研習會及該府自辦內部教育訓練等，增

進承辦人員處理移工事務之專業度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 

二、對於本案雙語薪資表及膳宿費扣款等法令認知之誤解，該府

表示已進行檢討改善；已加強結案機制之控管，並將持續加

強員工教育訓練，各年度皆參加勞動部主辦之「外國人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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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查察業務研習會」，並定期自行辦理「活化職場提升職能實

施計畫」，提升同仁為民服務態度和認知，即透過不定期召開

內部會議，宣達勞動部函釋規定予承辦人知悉，增進承辦人

員處理移工事務之專業度，保障移工權益。 

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已修正「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及各分局

所轄事業單位違反勞動基準法勞動條件檢查標準作業流程」，並訂

定「勞動條件檢查書面資料收集原則」。 

◆ 其他績效 

一、有關膳宿費部分，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於 112 年 12 月 26

日對 W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條規定一節重為處分，該局

已有收受副本之紀錄；該局亦於 113年 1月 18日移請勞動部

勞動力發展署依權責辦理，經查該署已記錄於外國人動態查

詢系統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業於 112 年 8 月 30 日、112 年 12 月 18 日、112

年 12 月 20 日及 113 年 5 月 8 日訪查 W 公司，皆未有違反就

業服務法規定之情事；另有關 W 公司未檢附雙語薪資明細表

部分已改善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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